
國土計畫使用許可申請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土計畫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七項規

定訂定之。

第二條    申請人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申請使用許可（以下簡

稱申請案件），應檢具本法第二十六條規定之書圖文件，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申請，並將申請書及使用計畫上傳至

中央主管機關建置之使用許可相關作業系統。

前項申請案件之範圍跨越二直轄市、縣（市）以上行政區者，

申請人應向申請範圍所占面積較大之直轄巿、縣（巿）主管機關

提出申請。

前項主管機關應會同申請範圍所占面積較小之其他主管機關

依第三條及第四條規定辦理。

第三條　　申請案件應符合下列各款要件（查核表如附表一）：

一、符合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至第四項所定管制規則規定。

二、符合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土地申請使用許可認定標

準規定，其中填海造地案件限於城鄉發展地區申請。

三、具備國土計畫使用許可審議規則應檢附之書圖文件。

四、屬本法第十七條所定性質重要且在一定規模以上之部門

計畫，已於先期規劃階段徵詢同級國土計畫主管機關之

意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未符合前項各款要件時，應

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於三十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



不予受理。

第四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申請後，應擬具初審意見

（查核表如附表二），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屬中央主管機關審議之案件，應於受理後三十日內將申

請案件之相關書圖，併同初審意見，核轉中央主管機關

審議。

二、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議之案件，應通知申請

人限期繳納審查費。

中央主管機關於接獲前項第一款案件後，除有未符合前條第

一項要件應退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第二項規定辦

理外，應通知申請人限期繳納審查費。

第五條　　主管機關收受審查費後，應依本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辦理公開

展覽及舉行公聽會，並彙整人民或團體於公開展覽期間陳述之意

見及參採情形，併同申請使用許可書圖文件，提送同級國土計畫

審議會審議。

第六條　　主管機關應自申請案件提送同級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之次日

起九十日內作成許可與否之決定，並將審議結果通知申請人及有

關機關。必要時，得延長一次，其延長期間不得超過九十日。

前項審議有須補正事項者，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

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應予駁回。補正期限不計入前項審

議期間之計算。

申請人得於主管機關作成許可與否決定前撤回申請案件；主

管機關於同意撤回後，應通知申請人及有關機關。



第七條　　申請案件涉及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或出流管制之審查作

業，得採併行審查方式辦理。

第八條　　已許可之使用計畫辦理變更，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變更

原核准興辦事業計畫性質者，申請人應依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

至第四項所定管制規則規定重新申請使用；符合一定規模以上或

性質特殊土地申請使用許可認定標準規定者，應依第二條至前條

規定辦理。

前項重新申請使用，於主管機關核准前，應廢止原使用許可，

其程序並得併同辦理。

第九條　　已許可之使用計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認定未變更原核准興辦事業計畫性質者，應依第二條至第七條

規定之程序辦理變更：

一、增加或減少原許可計畫範圍。

二、變更土地使用配置。

三、增加使用項目。

四、增加使用強度。

五、變更屬國土計畫使用許可審議規則規定應由國土計畫審

議會同意之情況特殊或例外情形，或本法第二十八條第

四項所定影響費數值。

已許可之使用計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申請人得製作變

更內容對照表送請主管機關同意，免依第五條及第六條規定辦理：

一、前項第一款因地籍測量、分割或坐標測量誤差、誤植，

或因政府依法徵收、撥用或協議價購土地，致增加或減



少原許可計畫範圍。

二、前項第三款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有關機關認定增加使

用項目不影響原興辦事業設施使用之相容性。

三、變更使用許可計畫所載之土地使用管制要點，且未涉及

前項各款規定情形。

四、變更住宅社區開發計畫之維護管理事項。

五、變更申請人、計畫名稱、使用地名稱或更正書圖內容。

第十條　　依原區域計畫法核准之開發許可辦理變更時，依前條規定辦

理。但屬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範圍辦理變更時，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認定變更原興辦事業計畫性質者，申請人應依第十三條

第一項第四款規定申請廢止原使用許可，經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

檢討變更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後，依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至

第四項所定管制規則規定重新申請使用。

第十一條　　海洋資源地區使用許可定有使用期限者，於期限屆滿前一

年內，得依本法第二條至第七條規定重新申請。

第十二條　　申請人取得主管機關之使用許可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收受使用許可通知之日起一年內，應取得使用地變

更及公共設施用地移轉登記之文件。但因故未能於期

限內完成使用地變更或公共設施用地移轉登記者，得

於期限屆滿前敘明理由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申請展期；展期期間每次不得超過一年，並以二次為

限。

二、於收受使用許可通知之日起十年內，除農村社區土地



重劃案件應於期限內完成重劃作業外，應取得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認定開發完成或營運登記之文件，或成立

管理組織。但因故未能於期限內取得或成立者，得於

期限屆滿前提出展期計畫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申請核准；展期期間不得超過五年，並以一次為限。

三、填海造地案件於收受使用許可通知後，應於填海造地

施工管理辦法規定之期限內向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申請造地施工計畫，不受前二款規定之限制。

已許可使用計畫屬依法得為徵收或依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

例申請重劃者，不受前項第一款規定之限制。

逾第一項各款所定期限者，其許可失其效力。

第十三條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廢止其使用許可：

一、違反許可之使用計畫或目的事業、水土保持、環境影

響評估等相關法規，經限期改善而屆期未改善。

二、興辦事業計畫、水土保持計畫或環境保護相關計畫經

主管機關廢止或失其效力。

三、造地施工計畫經審議駁回、廢止或不予許可。

四、申請人自行申請廢止。

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有關機關應通知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獲知後，應依

下列程序辦理：

一、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審議之

案件，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核轉中央主管機



關辦理。

二、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規定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審議之案件，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

理。

主管機關廢止前項案件之使用許可前，應提報各該國土計

畫審議會審議。

第十四條　　依原區域計畫法核准之開發許可，其失其效力之認定，依

第十二條規定辦理；其開發許可案件應辦事項及收受使用許可

通知之日起算方式，應依原區域計畫法及其法規規定辦理。

依原區域計畫法核准開發許可之廢止，依前條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使用許可或依原區域計畫法核准之開發許可廢止或失其效

力，其依本法第二十九條規定完成使用地編定或變更者，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中央主管機關建置之使用許可相關

作業系統刪除使用地資訊。

第十六條　　主管機關應於核發使用許可之日起三十日內，依本法第二

十七條規定辦理公開展覽。

第十七條　　本辦法申請案件之審議進度及相關資訊，主管機關應上傳

至中央主管機關建置之使用許可相關作業系統。

第十八條　　本辦法施行日期，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